附件2
广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系统2016年

决定下放的行政审批事项目录
（依据桂政发〔2016〕38号文件整理，共1项）
 
	序号
	项目名称
	实施主体
	设定依据
	处理决定

	21
	民办学校筹设同意和设立、合并、分立、变更、终止审批
	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》（国务院令第412号）
	自治区、设区市、县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。其中，属于举办实施以职业技能为主的职业资格培训、职业技能培训的，由自治区、设区市、县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实施，属于举办高等职业学校的，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实施
	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项目名称调整为“实施以职业技能为主的职业资格培训、职业技能培训的民办学校筹设、正式设立、合并、分离、变更、终止批准”，实施主体为“设区市、县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”，设定依据调整为“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” 


 
